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10月 14 日
            府行救字第1140163425 號
訴願人：張o芯     南投縣oo鄉oo村oo路oo之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
訴願人張o芯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6月1日第11406oooooo-oo號告誡書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竹山分局114年5月23日接獲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函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指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隊查獲「夏雲雪」涉嫌洗錢防制法案，經清查相關電磁紀錄（全國計787人出租其名下蝦皮帳號予夏雲雪），發現訴願人張o芯以每月新臺幣1,500元代價，將其所有蝦皮(SHOPEE)帳號依不詳女子（INSTAGRAM帳號xia571688、暱稱「瑤」及LINE暱稱「只回覆蝦皮訊息」）指示開設蝦皮賣場帳號供其使用，並配合提供驗證碼供對方登入賣場，伺候並依指示將所稱賣場營收款項由訴願人蝦皮帳號綁定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ooo-oooooooooooo）匯入對方指定帳戶（ooo-ooooooooooooo），原處分機關於114年6月1日通知訴願人到案說明並作成調查筆錄，認定訴願人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3項第1款收受對價提供第三方支付帳號罪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予以書面告誡（案件編號：11406oooooo-oo），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訴願理由略以：其係相信蝦皮（SHOPEE）廣告為真實始將上開帳戶借予他人，經手款項均為正當買賣，無不法意圖，並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又因其所有帳戶因本案限制提領轉帳期間達5年，影響權益重大，不符合比例原則，請求撤銷告誡處分云云。
2、 按「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其立法理由「二…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五、現行實務常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等方式要求他人交付、提供人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均與一般商業習慣不符，蓋因申辦貸款、應徵工作僅需提供個人帳戶之帳號資訊作為收受貸放款項或薪資之用，並不需要交付、提供予放貸方、資方使用帳戶、帳號支付功能所需之必要物品（例如提款卡、U盾等）或資訊（例如帳號及密碼、驗證碼等）；易言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為由交付或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已非屬本條所稱之正當理由…」。
3、 依一般人之通識，申辦金融機構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帳戶，理應瞭解此等帳戶相關資訊，倘若提供不具有特別信賴關係之人，可能遭到非法之使用。本案訴願人以其所有蝦皮（SHOPEE）帳戶開設賣場帳號提供不詳之人（INSTAGRAM帳號xia571688、暱稱「瑤」及LINE暱稱「只回覆蝦皮訊息」）使用據以收取對價，並協助後續所稱營收款項金流匯款，其所為已非屬前開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將所有帳戶提供他人使用之正當理由，是訴願人主張，尚難採據。原處分機關之處分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4、 又訴願人表示所有帳戶經暫停限制功能影響權益重大一事，此乃依據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5項、第6項暨「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6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管理辦法」之規定，由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以風險為本，本應針對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項規定高風險客戶，於一定期間內暫停或限制此類客戶之舊有及新有帳戶、帳號之全部或部分功能，或逕予關閉，以降低再犯風險，是原處分機關所為告誡內容並無違誤。
5、 綜上論結，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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